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奖励表彰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渝办发〔2004〕2号

各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为了进一步加强我市奖励表彰工作的规范化管理，完善奖励表彰制度，根据《重庆市
国家公务员奖励暂行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规范全市奖励表彰管理工作的通知》
（渝府发〔1999〕27号）和有关规定，经市政府同意，现就进一步规范全市奖励表彰管理
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奖励表彰的种类和范围

（一）对个人和集体的记功奖励

对个人和集体的记功奖励，分为嘉奖，记三等功、二等功、一等功，授予荣誉称号。

实施范围：全市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机构、农村组织及其工作人员。

（二）对个人和集体的命名奖励

1．市政府奖励表彰

（1）对在全市各条战线上做出突出成绩和重大贡献的个人，由市政府给予奖励表彰，
命名为“重庆市劳动模范”、“重庆市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授予企业职工和农
民，“先进工作者”授予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

实施范围：全市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机构、农村组织及其工作人员。

（2）在市政府开展的综合性工作和市政府各部门在本系统、本行业开展的综合性工作
或有重大影响的单项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个人或集体，由市政府给予奖励表彰。

实施范围：各区县（自治县、市）政府、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评选工作所涉及的
单位及其工作人员。

（3）市政府设立专项工作奖励，对奖励表彰的内容作出明确规定，并以市政府名义出
台专项工作奖励办法。凡设立专项奖后，该项工作不再进行其它评选表彰活动。

（4）凡与市政府共同开展奖励表彰的事项，先按市政府奖励表彰的规定办理后，再共
同审核批准。

2．市级各部门奖励表彰

（1）市级各部门对在本系统、本行业开展综合性工作或有重大影响的单项工作中，做
出贡献的个人或集体，由市人事部门与承办部门联合开展奖励表彰工作。

实施范围：市级各部门及所属企事业单位、评选工作所涉及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



（2）市级各部门在本系统、本行业对单项工作进行评选表彰活动，向市人事部门申报
计划后由本部门组织实施；在本部门内部进行评选表彰活动，由本部门组织实施。

（三）评选推荐全国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

国务院、人事部与中央各部委联合奖励表彰全国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由市人事部门
与市级相关部门按要求共同组织开展评选推荐工作。

二、奖励表彰的周期和数量

（一）对个人和集体的记功奖励，根据其工作业绩和先进事迹，采取申报的方式即报
即评或直接授予。

（二）对个人和集体的命名奖励

市政府奖励表彰“重庆市劳动模范”、“重庆市先进工作者”，原则上5年进行1次，
数量不超过200名；以市政府名义奖励表彰的个人和集体，原则上3年进行1次；年度奖励表
彰事项原则上不超过20项，在现有规定比例的基础上，每一次原则上不超过50名个人和30
个集体。因特殊情况需要及时表彰的，可采取一事一报的办法进行。

市人事部门与市级各部门联合奖励表彰的个人和集体，原则上3年进行1次，在现有规
定比例的基础上，每一次原则上不超过100名个人和40个集体。

三、奖励表彰的条件

（一）个人记功奖励的条件

1．嘉奖

忠于职守，勤奋工作，表现突出，在本职工作上有创新和突破的；或连续2年年度考核
被评为优秀等次的，可以给予嘉奖。

2．记三等功

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繁荣，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切实为群众办实事等工作
中，或在承担某一项工程、项目、课题和专项工作、处理突发性事件中，做出较大贡献，
取得显著成绩，在本地区、本系统、本单位产生积极影响的；或连续3年年度考核被评为优
秀等次的，可以记三等功。

3．记二等功

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繁荣，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切实为群众办实事等工作
中，或在承担某一项工程、项目、课题和专项工作、处理突发性事件中，做出突出贡献，
取得较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在本地区、本系统处于领先地位，获得广泛认同的，可以
记二等功。

4．记一等功

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繁荣，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切实为群众办实事等工作
中，或在承担某一项工程、项目、课题和专项工作、处理突发性事件中，做出重大贡献，
取得重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在全市处于领先地位或产生重大影响的，可以记一等功。

5．授予荣誉称号



在全市各条战线上功绩卓著，取得重大工作成果，或在突发性事件和特殊环境中做出
杰出贡献，在全市乃至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可以授予荣誉称号。

对生前做出重大贡献，并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的，可以追记一等功或追授荣誉称
号。

（二）集体记功奖励的条件

1．嘉奖

认真履行工作职能，加强管理，内部团结，服务质量好，在完成本单位年度目标任务
中成绩突出的，可以给予嘉奖。

2．记三等功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班子团结，管理规范，作风深入，凝聚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在
经济建设、综合管理、制度创新、项目研究、重大比赛等各项工作和活动中，做出较大贡
献，取得显著成绩，在本地区、本系统产生积极影响的，可以记三等功。

3．记二等功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班子团结，管理规范，作风深入，凝聚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在
经济建设、综合管理、制度创新、项目研究、重大比赛等工作和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
取得较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在本地区、本系统处于领先地位的，可以记二等功。

4．记一等功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班子团结，管理规范，作风深入，凝聚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在
经济建设、综合管理、制度创新、项目研究、重大比赛等工作和活动中，做出重大贡献，
取得重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在全市处于领先地位或产生重大影响的，可以记一等功。

5．授予荣誉称号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班子团结，管理规范，作风深入，凝聚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在
经济建设、综合管理、制度创新、项目研究、重大比赛等工作和活动中，做出杰出贡献，
取得优异工作成果，在全市乃至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可以授予荣誉称号。

（三）个人和集体命名奖励的条件

按规定的奖励表彰层次和周期，适时制定符合实际工作发展和要求的评选条件。

四、奖励表彰的审批权限和程序

（一）个人和集体记功奖励

1．给予个人或集体嘉奖，分别由县（自治县、市）政府、区级和市级部门审批；无主
管部门企事业单位自行审批。

2．给予个人记三等功，分别由区县（自治县、市）政府、市级部门审批；无主管部门
企事业单位报同级政府人事部门审批。

3．给予个人记二等功，分别由区县（自治县、市）政府、市级部门审核后，报市人事
部门批准。



4．给予个人记一等功及其以上或给予集体记三等功及其以上奖励，由市人事部门审
核，报市政府批准。

5．市政府给予由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的政府领导
人员奖励，报国务院批准；区县（自治县、市）政府给予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的政府领导人员奖励，由市人事部门审核，报市政府批准；
给予市、区县（自治县、市）政府部门领导人员和由市、区县（自治县、市）政府任命的
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的奖励，由本级政府人事部门审核后，报本级政府或有批准权限的机
关批准。

给予个人和集体记功奖励，按下列程序进行：

1．单位初审。由所在单位在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奖励意见，填写《重庆市奖励
审批表》，经初审后报审批机关；

2．审批机关的人事部门审核。其中个人记二等功及其以上或集体记三等功及其以上奖
励，应对拟获奖者进行考察。

3．审批机关批准。其中个人记一等功及其以上或集体记三等功及其以上奖励，由市长
办公会议或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

（二）个人和集体命名奖励

1．市政府开展评选表彰“重庆市劳动模范”和“重庆市先进工作者”活动，由市人事
部门会同市总工会及相关部门研究制定奖励表彰办法报市政府批准。

2．以市政府名义开展奖励表彰活动，按下列程序进行：

（1）市政府各部门拟以市政府名义进行的奖励表彰，于当年9―10月申报次年的奖励
表彰活动，填写《重庆市人民政府奖励表彰事项申报表》。市人事部门于当年11月汇总、
审核后即报市政府，由市政府常务会议审定奖励表彰事项。

（2）经市政府批准的奖励表彰事项，由市人事部门与申报单位制定评选办法，并联合
发文布置评选工作。

（3）申报单位负责组织实施评选工作，对评选推荐出的人选名单，经共同初审后，由
市人事部门报市政府审核批准。

凡需市政府设立的专项工作奖励，按上述程序办理申报手续。

3．联合奖励表彰活动按下列程序进行：

由承办部门提出奖励表彰办法，经市人事部门审核同意后，联合发文布置评选工作。
承办部门负责组织实施评选工作，与市人事部门共同审核批准表彰名单。

4．评选推荐全国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按下列程序进行：

市人事部门与市级相关部门按要求共同商定推荐办法，并联合发文布置。由市级相关
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推荐工作，并与市人事部门共同审核推荐对象后联合行文上报。

五、奖励表彰的方式

（一）对给予记一等功及其以上的个人、记三等功及其以上的集体、获得市政府命名
奖励的个人和集体，由市政府发布表彰决定；对其它的获奖个人和集体，由审批机关发布



表彰通报。对获奖个人和集体的表彰，除召开必要的表彰大会外，应按照市委、市政府精
减会议的有关要求，利用工作会议、电视电话会议等形式进行。

（二）对获奖的个人，颁发奖励证书；对获奖的集体，颁发奖牌。

（三）对获奖个人和集体的先进事迹，可以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报告会等
形式，予以宣传和宣讲。

（四）对获奖的个人和集体，给予一次性物质奖励。奖励金额按以下标准发放：

1．获得嘉奖、记三等功、记二等功的个人，给予500―1500元奖金；获得记一等功、
授予荣誉称号的个人，给予5000―10000元奖金。

获得嘉奖的集体，给予2000元奖金；获得记三等功、二等功、一等功、授予荣誉称号
的集体，给予20000―50000元奖金。

2．获得市政府命名奖励的个人，给予2000元奖金；集体给予5000元奖金。

3．获得联合奖励表彰的个人，给予1000元奖金；集体给予3000元奖金。

获得市政府奖励表彰的个人或集体，市政府可以根据其贡献给予一次性重奖。重奖金
额由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

（五）市政府奖励表彰的个人和集体，由市财政按规定的奖励标准拨付经费的范围：

1．个人记一等功以上；

2．集体记三等功以上；

3．市政府表彰的“重庆市劳动模范”、“重庆市先进工作者”；

4．市政府表彰的综合性工作或有重大影响的单项工作先进个人和集体；

5．市政府设立的其他专项工作奖励。

六、奖励表彰的管理

我市各级政府人事部门是同级政府负责奖励表彰工作的综合管理部门。市政府对区县
（自治县、市）政府、各级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及评选工作所涉及的企业、社会机构、农
村组织、驻渝部队的个人和集体给予奖励表彰由市人事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区县（自治
县、市）政府、各级政府部门对本地区、本系统、本行业及评选工作所涉及的企业、社会
机构、农村组织、驻渝部队的个人和集体给予奖励表彰，由各级政府人事部门负责组织实
施。

七、奖励表彰的其他问题

（一）本实施意见所称的集体，是指区县（自治县、市）政府及镇（乡）；市区县
（自治县、市）各部门及内设机构；企事业单位及内设机构、基层部门、科研及项目小组
等；社会机构；农村组织；驻渝部队；其他组织机构。

（二）对同一事项的奖励，在当年度内，已获得全国奖励表彰的，不再纳入我市奖励
表彰范围；已获得市政府奖励表彰的，不再纳入区县（自治县、市）政府和市级各部门奖
励表彰范围。



（三）开展各类奖励表彰活动，对评选推荐出的候选对象要在本地区、本系统、本单
位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一般为2―3天。按干部管理权限征求纪检、监察部门的意见。

（四）市人事部门与市级各部门在本系统、本行业对综合性工作开展评选表彰活动，
凡获得表彰的个人（1999年及其以后），退休时仍保持其荣誉的，其获得1次以上者，提高
退休费比例3%。市人事部门与市级各部门在本系统、本行业对单项工作开展的评选表彰活
动，市级各部门在本系统、本行业对单项工作开展的评选表彰活动或在本部门内部开展的
评选表彰活动，其获奖个人不与此待遇挂钩。

（五）参加了我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企业单位职工退休时提高退休费比例，仍
按我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政策规定执行。

（六）获得奖励表彰后的个人或集体，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撤销其奖励：

1．伪造事迹，弄虚作假，骗取奖励的；

2．申报奖励时隐瞒严重错误的；

3．严重违反程序的。

撤销奖励按报批程序办理，审批机关也可以直接决定撤销奖励。获奖个人或集体奖励
被撤销后，由审批机关行文予以通报，并及时收回其奖励证书、奖牌、奖金，停止享受相
关待遇。

（七）获得奖励表彰的个人，其年度考核被确定为不称职或累计2次被确定为基本称
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及以上处分或行政记过及以上处分、参加国家禁止的各类组织、受
到劳动教养或刑事处罚的，停止享受相关待遇。

（八）本实施意见下发后，过去有关奖励表彰的规定与本实施意见不一致的，按本实
施意见执行。

（九）本实施意见从下发之日起执行，由市人事部门负责解释。

二○○四年一月三日        


